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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于2019

年4月26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乘用车向广州祺盛动力总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同意

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将动力总成生产相关设备、软件、非专利技术，

以交割日的资产账面价值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广州祺盛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和变速箱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同意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和变速箱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广州祺盛动力总成有限公

司。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丰田760B车型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广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760B车型建设项目方案的实施，项目总投资84,064万元（折合12,198万美元），资

金来源由股东方增资4,066万美元，其中本公司按50%股比增资2,033万美元，其余资金

由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广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续借的议案》。 同意本公

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商贸有限公司以续借的方式向广州广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共12,400万元，期限一年，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持续关连交易设定年度上限豁免更新及相关关连交易合同续

签的议案》。 同意按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签订2019年-2021年持续关连交易相关书面协

议。该持续关连交易为本公司之主要共同控制实体的外方合作伙伴（含其关连企业）向本

公司（含子公司）提供相关物流服务，在香港上市规则下属关连交易。

详情参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H股关连交易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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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1号）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53,390,254股新股（以下简称“非公开

发行股票” ）。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999,999,957.1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含

税）人民币85,572,388.2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914,427,568.91元。募集资

金已于2017年11月10日足额划转至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立的账

号为11014972698001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

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C10706号《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按照

轻重缓急顺序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计划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新能源汽车与前瞻技术研发项目

新能源与前瞻技

术项目

502,367 480,000

2 研究院一期基地扩建项目 71,051 60,000

3 研究院二期基地建设项目 114,323 100,000

4 广汽自主品牌新疆项目

工厂与车型项目

108,695 80,000

5 广汽杭州改造项目 330,038 220,000

6 广汽自主品牌技改项目 353,172 250,000

7 广汽自主品牌车型项目 387,941 215,000

7.1 广汽乘用车A16项目 27,200 20,000

7.2 广汽乘用车A35项目 44,477 35,000

7.3 广汽乘用车A5H项目 55,293 30,000

7.4 广汽乘用车A10项目 49,020 40,000

7.5 广汽乘用车A30项目 99,401 15,000

7.6 广汽乘用车A32项目 14,502 10,000

7.7 广汽乘用车A06项目 46,193 35,000

7.8 广汽乘用车A7M项目 51,855 30,000

8 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

关键零部件项目

57,666 50,000

9 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 42,762 30,000

10 P6变速器开发项目 20,646 15,000

合计 1,988,661 1,500,000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业务发展情况需要，公司拟将“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

目” 和“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 实施主体由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汽乘用车” ） 变更为广汽乘用车全资子公司广州祺盛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祺盛动力” ）。

截至2019年3月31日，“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 和“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 已分

别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46,304.51万元和人民币 25,650.91万元。 变更前后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后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额

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

变更前 广汽乘用车 50,000

变更后 祺盛动力 50,000

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

变更前 广汽乘用车 30,000

变更后 祺盛动力 30,000

三、拟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祺盛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P2YW71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詹松光

注册时间：2019年4月8日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金山大道东路633号（B-1发动机车间、办公楼）

经营范围：发动机热管理系统制造；发动机热平衡系统制造；发动机热平衡系统销售；

发动机热管理系统销售；发动机热平衡系统技术研究、开发；发动机热管理系统技术研究、

开发；发动机热平衡系统设计、咨询服务；发动机热管理系统设计、咨询服务；喷嘴、喷枪、

喷雾控制系统设备及其零部件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汽车用变速器及其零部件的销售；

汽车及零部件检测；喷嘴、喷枪、喷雾控制系统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设计研发；汽车用变速器

及其零部件的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机械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

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内燃机及配件制造；链传动、带传动、离合器、联轴节、制

动器、平衡系统及其配套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新能源汽车相

关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

口；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池制造；锌镍蓄电池制造；其他电池制造(光伏电池除外)；发电

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微电机及其他电机制造；起动电机制造；点火磁电机制造；汽车零部件

再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动机制造；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具体经营项

目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载明为准）。

四、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原因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结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及广汽乘用车业务定位，为加快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提高项目建设效率、更加灵活有效应对客户需求及市场变化、实现动力

总成对外销售，广汽乘用车成立全资子公司祺盛动力，在募投项目投资方向、建设内容、实

施地点、项目用途等不变的情况下，将由广汽乘用车实施的募投项目“广汽乘用车发动机

项目”和“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变更为由祺盛动力实施。

五、本次部分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主要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 和“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 实施主体变

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变更前的实施主体广汽乘用车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变

更后的实施主体祺盛动力为广汽乘用车全资子公司， 祺盛动力和广汽乘用车的财务报表

均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变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

用的合法、有效。

此处变更有利于加快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加有利于

募投项目建成后经济利益的实现，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广汽乘

用车发动机项目和变速箱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广汽乘用车发动机

项目”和“广汽乘用车变速箱项目”实施主体。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变更广汽乘用车发动机项目和变速箱项目实施

主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额未发生重

大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此项实施主体变更安排。

（三）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根据战略发展及规

划布局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加快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额未发生重大变

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 本次变更审批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等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相关议案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 保荐机构对公司将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8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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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并于2019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现在上述公告里补充披露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交易

的关联方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数据加粗显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2018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预计向关联方浙江万马天屹通信

线缆有限公司、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万马集团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万马

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临安万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浙江万马智能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总金额不超过4,600,000.00元的销售等关联业务。

2018年，公司同类销售业务发生总金额为671,802.38元。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珊珊、张禾阳、姚伟国进行了回避表决，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序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 上一年度发生金额

1 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00.00 1,982.76

2 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00.00 442,756.41

3 浙江万马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000.00 227,063.21

4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0.00 0

5 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00.00 0

6 杭州临安万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租赁 600,000.00 0

7 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0,000.00 0

8 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0.00 0

小计 4,600,000.00 671,802.38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孙益

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金岫村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光纤光缆、同轴电缆、通信及电子网络用电缆、民用布电线（在许可项目批准

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多媒体宽带数字有线网的设计、施工；电子计算机软硬件、仪器

仪表及宽带网络运营软件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咨询服务；网络系统的集成与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仪

器仪表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许可

后方可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0,874.31万元，总负

债为23,381.49万元， 净资产为27,492.82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7,701.49万元， 净利润为1,

856.04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唤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市地街33（4幢1-3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汽车充电设备（在许可项目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电

动汽车充电站的系统设计及工程施工；应用软件设计及销售安装；销售：工业电器成套设备。 货物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828.62万元，总负债为6,

872.20万元，净资产为3,956.41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85.76万元，净利润为1,607.08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浙江万马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小龙

注册资本：3,1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11-1

经营范围：组装、销售：电力设备、电力器材；生产、销售：110KV高压硅橡胶电缆附件、35KV及以下

电缆附件。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浙江万马集团电气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480.50万元，总负债为

961.42万元，净资产为4,519.08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10.21万元，净利润为1.05万元。（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4、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若虚

注册资本：103,548.9098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鹤亭街896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电力电缆、船用电缆、矿用电缆、特种电缆、电力器材设备、钢

芯铝绞线、铜铝丝的生产、加工、销售,软件系统的开发、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的销售,电力线路设计及工程施工,经营进出口业务。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89,

221.03万元，总负债为239,947.21万元，净资产为349,273.81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26,

460.94万元，净利润为8,278.29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5、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若虚

注册资本：60,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天际大厦1102室

经营范围：服务:新能源技术、电力设备、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智能控制系统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承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维护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充电设施运营；批发、

零售：机电设备（除小轿车），汽车充电设备，普通机械，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9,815.15�万元，总负债

41,526.82为万元， 净资产为48,288.33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292.21万元， 净利润为-5,

536.59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6、杭州临安万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若虚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锦城新天地1幢601号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成果转让；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杭州临安万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451.33万元，总负债

为4,512.67万元，净资产为1,938.66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6.34万元，净利润为0.15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7、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世奇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鹤亭街896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力电缆、船用电缆、矿用电缆、铝合金电缆、特种电缆、电力器材设备、架空

绞线、铜铝线、防火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电缆、电气装备线；生产、销售:3KV及以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

和架空电缆(生产场所:临安市太湖源镇金岫村)；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实业投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力工程设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输配电设备研发、生产、销售。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

067.93万元，总负债为24,658.15万元，净资产为409.78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9,606.47万

元，净利润为-3,047.54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8、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德生

注册资本：9,12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经济开发区鹤亭街555号8幢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研发、销售:电力设备、器材,橡塑制品、橡胶及制品、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及金

属制品、建筑材料(除砂石)、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品及原料、五金、贵金

属、轻纺产品、纸制品、纸浆、初级食用农产品(不含食品、药品)、计算机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饲料、燃料油(除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纺织原料、玻璃、矿产品、沥青(除石油、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木材(除原木)、汽车配件；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

(不含金融、期货、证券信息)；货物进出口；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1，435.52万元，总负

债为245,999.65万元，净资产为35,435.87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4,274.60万元，净利润为17,

148.13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万马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杭州临安万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万马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上述关联方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通信设备及其他产品的销售等业务，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方式协商

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

必要的。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

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

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3、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

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按照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联方已遵循了公正规范处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2、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

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定价原则和依据公平合理，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万马科技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会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的专项核查

意见。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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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达到

1%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19年4月2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购数量10,383,540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61%，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首次达到1%。

一、回购股份简述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维护公司价值

和股东权益，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

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等议案，并于2018年11月3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的相关信息，

公告编号：（临）2018-093、（临）2018-09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

公告，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4月2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383,540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例为1.61%，购买的最高价为7.60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6.21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7,097.22万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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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赵王河下游片区棚改安置房及配套建设项目 41.6

2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山东威海华发九龙湾超高层写字楼项目 36.1

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崔寨片区安置房三区、 四区总承包

工程

36.1

4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四川成都中韩LNG发动机研发及制造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 32.0

5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海南三亚市海棠区创业人才保障项目施工总承包 28.1

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江苏淮安生物科技园项目施工总承包 27.0

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浙江湖州金诚（湖州）国际医院项目施工总承包 25.0

8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山东济南万达城文化体育旅游城万达茂A1地块、宿舍楼、停车楼、

酒吧街项目施工总承包

22.4

9 中国建筑国际（03311.HK） 香港黄竹坑地盘上盖项目施工总承包 21.8

10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湖南岳阳颐华城项目工程总承包 21.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杜家碾片区凤凰山体育中心项目EPC总承包 43.1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江苏镇江宁句城际轨道交通DS6-TA02标施工总承包 35.0

3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北京大兴2527工程内场营房标段施工总承包 32.0

4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江苏江阴市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及城区黑臭水体整治PPP项目施工

总承包

26.7

5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北唐山北京（滦南）大健康产业园项目EPC总承包 20.0

项目金额合计 447.9

项目金额合计/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18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接到控

股股东朱蓉娟女士的一致行动人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发集团” ）

《关于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国发集团股份质押的情况

2019年4月25日，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1,450万股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12%)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质押

期限641天，初始交易日为2019年4月25日，购回交易日为2021年1月25日。

截至2019年4月26日，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28,371股流通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88%； 累计质押的股份为2,729万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99.86%，占公司总股本的5.876%。

2、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情况

潘利斌先生与朱蓉娟女士、 彭韬先生分别持有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37.71%、

47.62%、14.67%股权， 且通过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88%的股权。潘利斌先生与朱蓉娟女士、彭韬先生、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八十三条认定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2019年4月26日，国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累计质押数

质押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质权人

广西国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7,328,371 27,290,000 5.876% 99.86%

国 元 证 券

股份有限公司

潘利斌 23,000,000 23,000,000 4.95% 100.00%

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790

证券简称：雅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1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竞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公告了《关

于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 现将公

告的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告“重要内容提示” 内容

更正前：

公司浙江震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东新材料” ）参与竞拍，以人民币106,

200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浙江依海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滨海工业区九一丘地段的

房屋和相应土地使用权、附属物及设施等。

更正后：

公司浙江震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东新材料” ）参与竞拍，以人民币10,

620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浙江依海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滨海工业区九一丘地段的

房屋和相应土地使用权、附属物及设施等。

二、公告正文首段内容

更正前：

2019年4月2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震东新材料参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于阿里拍

卖平台开展的司法拍卖， 以人民币106,200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浙江依 海汽车内饰材料

有限公司位于滨海工业区九一丘地段的房屋和相应土地使用权、 附属物及设施等。

更正后：

2019年4月2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震东新材料参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于阿里拍

卖平台开展的司法拍卖，以人民币10,620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浙江依 海汽车内饰材料有

限公司位于滨海工业区九一丘地段的房屋和相应土地使用权、 附属物及设施等。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769

证券简称：祥龙电业 公告编号：

2019-002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龙电业” 或“公司” ）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通动力” ）全体股东合计持有的软通动力

100%股权。 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4月22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1）。

一、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软通动力全体股东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软通动力100%股

权。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软通动力全体股东成为公司股东，公司持有软通动力100%股权。预计本次交

易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具体方案仍在谨

慎筹划论证中。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目前，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讨论中，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

审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收购泰国

THE CHOMTHANA COMPANY

LIMITED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控股有限公司收

购泰国THE� CHOMTHANA� COMPANY� LIMITED股权的请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

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金港控股” ）拟收购泰国THE� CHOMTHANA� COMPANY� LIMITED（简称

“标的公司” ）96.46%的股权，其中包括Xuegao� Pte� Ltd.持有标的公司30%的股权、Pol� Pongpatra�

Company� Limited持有标的公司29.36%的股权、Soh� Bok� Yew� ＆ Sons� Sdn� Bhd持有标的公司

18.95%的股权、Golden� Kids� Company� Limited持有标的公司18.15%的股权（合称“转让方” ），交

易初始对价为8,056万美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内

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依照《股权购买协议》约定，金港控股与转让方已经于2019年4月25日（简称“交割日” ）完成协议

项下的相关股权交割事宜，自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金港控股持有标的公司96.46%的股权。

在交割日当天，金港控股向转让方支付交割款，该交割款的金额为初始对价的90%。 最终的交易对

价将按照《股权购买协议》约定的最终对价调整机制进行调整。初始对价的10%作为尾款将按照《股权

购买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关扣除并分阶段释放给各转让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2019-037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深圳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额度为人民币伍亿元整，授信期限2年，用于流动资金周

转和开立非融资性保函，额度可循环使用。 担保方式为由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联中国” ）提供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做质押担保；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可以

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 授信的品种、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

由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协商确定。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世联中国的通知， 世联中国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

给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并已办理完相关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是否为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股东

第一大股

东

质押

名称

及一致行

动人

股数

世联中国

公司控股

股东

90,000,000

2019年4月25

日

2021年4月17

日

招商银行

深圳分行

11.18% 融资

合计 — 90,000,000 — — — 11.18% —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世联中国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805,051,1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41%；世联中国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54,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3.97%，

占公司总股本的17.33%。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2019-026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欧神诺” ）的通

知，广西欧神诺因业务发展需要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广西欧神诺的经营范围中增加了“制造、加工、销售：陶瓷制品和砖瓦、石材等建筑材

料、特种陶瓷制品、人造石、卫生洁具、五金配件、五金制品、建筑卫生陶瓷、电子洁具、水龙

头、淋浴房、沐浴屏、阀门、花洒、软管、管件、钢盆、橱柜、日用器具、家具用品、塑料制

品。 ” ，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目前广西欧神诺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藤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梧州市藤县滕州镇潭东村中和陶瓷产业园C区

法定代表人：庞少机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产品国内外销售，陶瓷相

关研发技术服务、转让，电子商务平台研发及提供相关服务，制造、加工、销售：陶瓷制品和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特种陶瓷制品、人造石、卫生洁具、五金配件、五金制品、建筑卫生

陶瓷、电子洁具、水龙头、淋浴房、沐浴屏、阀门、花洒、软管、管件、钢盆、橱柜、日用器具、家

具用品、塑料制品。 （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